
第 1922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2月06日

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8号907房

广州市紫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1735941

申  请  人

北京天昊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9类：商品电子标签；电子出票机；假币检测器；邮戳检查装置；计时器（时间记录装置）；

衡器；量具；霓虹灯广告牌；手提电话；光学器械和仪器；半导体；视频显示屏；光学纤维

（光导纤维）；家用遥控器；电子芯片；热调节装置；实验室用电解装置；灭火器；工业用放

射设备；防火服装；报警器；太阳镜；眼镜；电池；照蛋器

申请日期 2024年11月01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2月07日至2025年05月06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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